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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暂行办法

（文号：广师院〔2007〕66 号，施行时间：2007 年 3 月 12 日。）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繁荣，推动学科建设与科技进步，

鼓励广大教师与科技工作者勇于创新，善于探索，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特制定广

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暂行办法。

第二条  资助范围：

1. 被省、部和学院校确立的重点学科的学术专著；

2．纳入全国和本省自科、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研究成果；

3．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有一定开拓与创新的学术著作；

4．运用科学理论，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优

秀著作；

5．其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6．各种辞书类、资料类、普及读物等，原则上不予资助（教材类及教辅读物

由教务处资助出版）；

7．引进人才的科研规划项目以专著形式结题的，出版费在本人科研经费上开支，

学院不再给予资助；

8．对符合本资助范围的第 1 条；或第 2 条；或 40 岁以下青年作者撰写的学术

专著；或已被确立为部、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的学术专著，实行一定的倾

斜政策。

第三条  申请出版资助者的基本条件

1．申请者必须是我院在职的教职工，且为著作的第一撰写者或独著者。不具

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申请者，申请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必须有两位本专业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家推荐；

2．申请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纪国法和校规；

3．申请者的著作权应不存在任何争议。著作权一旦出现争议，即取消资助，

争议引起的后果，亦由申请者本人负责。

第四条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管理机构

学院设立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主管院长、各学科有关专家

和科研处负责人组成。

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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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经费；

2．主持制订出版资助工作的有关规定；

3．对申请资助的著作进行最后审批；

4．处理其他有关出版资助问题。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出版资助的组织工作和具体落实工作。办公室

设学院科研处。

第五条  出版资助经费的来源与管理

（一）经费来源：

1．学院根据年度的出版资助计划划拨专门经费；

2．校外企事业单位的赞助。

（二）经费管理：

1．出版经费采取资助形式；

2．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如有挪作他用，一经发现，即取消其资助资格，

而且在两年内不能再申请出版资助；

3．资助金额只用于出版费用。申请人申报学术著作选题，获批准后，即列入

学校出版资助范围。著作完成后，经有关专家审阅，申请者即可与有关出版社联系，

学院凭出版协议给予拨款资助。其余具体事宜由作者与出版社协商解决；

4．对于申硕学科的学术专著，学院将优先资助出版；

第六条  资助著作的申报与评审程序

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书》，同一申

请人在同一年度只能提出一项申请（申硕学科除外）；

2．申请书填好后，申请人将申请书与书稿交所在部门，由所在部门组织专家

审核鉴定；

3．部门同意推荐出版的学术专著，应由申请人或推荐单位将书稿和申请书 (一

式三份 )，送交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小组办公室；

4．学院出版资助工作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有关专家审读，最后报学院出版资

助工作小组审定；

5．经审定批准出版的著作，申请者应与学校签订出版资助合同。资助著作出

版时须注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字样。

第七条  凡获得全国、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要给予奖励。其奖励办法可参

照省、国家基金项目的立项奖励办法。

第八条  本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执行中的有关问题由学院科研处解释。


